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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计算依据

《工业化内装工程技术规程》T/CECS 646-2019

工业化内装部品定义：在工厂预制、现场干式作业安装的内装部品（如集成吊顶、集成墙面、整体卫浴、成品橱柜等）

二、计算参数

内装部品总用量：100%（覆盖所有功能区域）

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：100%（本项目采用全工业化内装）

三、计算过程

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比例=内装部品总用量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​×100%=100%100%​×100%=100%
四、结论

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比例为100%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中 “工业化内装部品用量比例≥50%” 的要求，得分满分✅。
